
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东莞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于印发《东莞市新建

超高层建筑配套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

设施规划建设管理办法》的通知

东消防规〔2025〕001 号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市直有关单位，各相关单位：

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将《东莞市新建超高层建筑配套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规划建设管

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莞市消防救援支队

东莞市自然资源局

东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 2月 25日

东莞市新建超高层建筑配套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规

划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制定目的）为加强东莞市新建超高层建筑匹配消防救援能力建设，规范配套消防

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的规划、建设、移交与管理工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建科〔2021〕76 号）等

法律法规和上级政策文件，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适用对象）本办法所称超高层建筑是指建筑高度 80 米以上的住宅建筑、100 米以

上的公共建筑。本办法所称配套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包括消防站、消防供水、消火栓、消

防车通道、防灾避难场地、直升机停车坪、消防通信、消防装备等设施。

第三条 （适用范围）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建超高层建筑配套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的规划、

建设、移交与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基本原则）超高层建筑配套消防站及其附属设施的规划建设管理应严格按照建科

〔2021〕76 号文有关要求落实，并遵循统筹规划、规范建设、科学合理、促进实施等原则，切实

提高消防救援能力和服务水平。

第五条 （职责分工）市消防救援机构是超高层建筑匹配消防救援能力建设的牵头部门，负

责制定消防站及附属消防设施的建设标准、明确审批联动要求等。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

区管委会）是超高层建筑匹配消防救援能力建设的责任主体，负责全流程的规划、建设、移交和

监管。市自然资源、市住房城乡建设、市水务、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等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各自职

责范围内的相关工作。

第二章 规划管理



第六条 （专项规划谋划）市消防救援机构应会同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编制市消防专项

规划，报市人民政府审批。镇街（园区）消防专项规划应由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

委会）组织编制。为指导和规范镇街（园区）消防专项规划编制，由市消防救援机构制定镇街（园

区）消防专项规划的编制要求。

消防专项规划应开展火灾风险评估，明确重点消防区域建设指引，统筹消防安全布局，明确

消防站布点、消防供水、消防通信、消防车通道等规划内容。镇街（园区）消防专项规划应当落

实上层次规划的强制性内容，重点落实消防设施的用地选址。

第七条 （详细规划传导）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应当依据市、镇消防专

项规划，及时编制或修改详细规划，推动消防设施落地建设。新规划超高层建筑的项目，属地镇

街应在详细规划阶段，按照消防专项规划和我市关于超高层建筑项目匹配消防救援能力建设的有

关规定，校核说明是否匹配消防救援能力建设，并征询市消防救援机构的意见。

第八条 （规划用地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消防设施用地。涉及现状改扩建或规划

调整的，应当符合相关要求并征得市消防救援机构的同意。其用地范围周边区域的规划与建设应

当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影响其消防供水、消火栓、消防车通道、消防通信设施的设置与使用，

不得妨碍消防救援人员、车辆正常通行。

第三章 建设移交

第九条 （建设方式）涉及新建超高层建筑的项目，经校核须配套建设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

设施的，可采用在项目范围内、外配建两种方式处理。

第十条 （项目内配建）配套建设消防站位于建设项目范围内的，在公开招引实施主体前或

土地出让前，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应经市消防救援机构同意后提出建设要求，

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将设施规模纳入单元规划实施监管图则、控规图则。对通过公开招引实施

主体方式供地的建设项目，配建成本的扣减按有关规定执行。对通过公开出让方式供地的建设项

目，在供地红线内且符合控规的消防站需以“配建”模式进行建设的，在符合相关政策要求的前

提下可纳入出让方案，但配建成本不得抵扣出让金。在签订土地出让合同时，由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与土地受让方签订履约监管协议，明确建设、移交和验收标准。在项目

竣工验收前，按履约监管协议将配建消防设施移交至政府或政府指定接收单位。

涉及分期开发的，配套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原则上应与第一期建设项目同步建成使用；

确实无法满足的，应征询市消防救援机构的意见。

第十一条 （项目外建设）配套建设消防站位于建设项目范围外且需同步建设的，在公开招

引实施主体前或土地出让前，应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出具承诺函，明确建

设、移交和验收标准，报市消防救援机构备案。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应按承

诺函的要求完成建设和移交责任。

第十二条 （建设要求）新建超高层建筑项目须配套建设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的，应符

合《城市消防站建设标准（建标 152-2017））》《建筑防火通用规范（国标 55037-2022）》以

及我市关于超高层建筑项目匹配消防救援能力建设的有关规定。

第十三条 （匹配建设要求）配套建设的消防站原则上与新建超高层建筑项目同步设计、同

步建设、同步验收、同步投入使用。

在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阶段，由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对项目配套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

的规划设计方案情况征求市消防救援机构等有关部门意见。

配套建设消防站未按履约监管协议或承诺函启动工作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



委会）应提供书面情况说明，征求市消防救援机构、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等相关部门意见。由镇

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汇总形成处置意见，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根据批准结果

调整配套建设消防站的履约监管协议或承诺函。

第十四条 （履约监管协议）履约监管协议应当由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

结合实际情况拟定，须包含建设单位应履行的建设、装修、移交等义务以及所需承担费用和违约

责任等内容。

第四章 验收管理

第十五条 （验收要求）市住房城乡建设、自然资源、消防救援机构等主管部门应依据各自

职能，对超高层建筑项目配套建设的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进行验收。

第十六条 （移交和接收）涉及配套建设消防站的，验收备案完成后三十个工作日内，由建

设单位按照履约监管协议或有关承诺办理移交手续，由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

和市消防救援机构结合实际情况约定接收单位。其他附属消防设施配套完成并验收后，由业主单

位负责维护和管理。

第十七条 （管理要求）配建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启用后，接收单位或业主单位应当按

照消防用途进行使用，不得闲置或者挪作他用，不得受其他建筑物或物件阻挡，附近不可作停车、

收发快递等用途。确因特殊情况需要改变用途的，应当征得市消防救援机构的同意，同时应当采

取措施，保障区域内消防安全和消防救援正常覆盖。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部门违法处罚）有关行政主管部门、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

及其工作人员在超高层建筑配套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规划、建设、移交与管理工作中有玩忽

职守、滥用职权行为的，由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监察机关责令改正，对有关负责人和直

接责任人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九条 （相关法律责任）违反本办法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

和国城乡规划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办法》以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予以处理。

第二十条 （单位违法处罚）配套消防站及其附属消防设施建设、勘察、设计、施工等单位

违反本办法规定，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无正当理由拒不执行行政处罚决定的，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应

当及时将相关行政处罚信息上传到市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由市社会信用主管部门予以归集并

公示。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一条 （历史项目处理）《关于加强超高层建筑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建科〔2021〕
76 号）发布后且本办法生效前、在建且未完成竣工验收的超高层建设项目，各镇人民政府（街

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开展自查和专项整改；对未达到消防救援覆盖要求的，

各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园区管委会）应采取新增建设消防站、提升现有消防站等级或补充

小型或微型消防设施的方式，提升消防救援水平。

第二十二条 （有效期限）本办法自 2025 年 2 月 25 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8 年 2 月 24 日。


